浙江省勘察设计行业优秀勘察设计成果展示、技术交流与认定办法
第一条 为深入实施质量强省战略，推动工程勘察设计行业技术创新，提高工程勘察设计质量和水平，促进技术进步，塑造浙江设计品牌，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范浙江省勘察设计行业优秀勘察设计成果的展示、技术交流与认定活动，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浙江省勘察设计行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通过设区市同业勘察设计协会向浙江省勘察设计协会会员单位（以下简称会员单位）或直接向会员单位征集竣工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一年以上的优秀勘察设计成果，组织召开浙江省勘察设计行业优秀勘察设计成果展示与技术交流会（以下简称交流会），并在交流会期间进行浙江省勘察设计行业优秀勘察设计成果的展示、技术交流与认定。

第三条 浙江省勘察设计行业优秀勘察设计成果展示、技术交流与认定活动程序为：优秀勘察设计成果征集、协会初审、协会组织召开优秀勘察设计成果展示与技术交流会、会议的技术委员会对交流会上的优秀勘察设计成果进行认定、认定结果公示、正式公布等。

第四条 优秀勘察设计成果征集途径：会员单位完成的优秀勘察设计成果宜通过会员单位所在地的设区市勘察设计行业协会提交协会，设区市勘察设计行业协会应择优推荐；经两名及以上与专业相关的协会常务理事、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或院士推荐，会员单位也可直接向协会提交优秀勘察设计成果。

第五条 征集的优秀勘察设计类型包括综合类和专业专项类。综合类包括建筑工程设计、工程勘察、市政公用工程设计、园林景观工程设计、以及交通、水利和能源等工程设计。专业专项类包括建筑设计、建筑结构设计、建筑给水排水设计、建筑环境与设备设计、建筑电气设计、建筑智能化设计、建筑装饰设计、岩土工程设计 、工程总承包、城市设计、绿色建筑设计、装配式建筑设计、民用建筑节能评估、建筑信息模型（BIM）设计应用等。

第六条 征集的优秀勘察设计成果应符合以下条件：

1、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

2、项目规模达到要求；

3、勘察设计成果符合国家、行业和浙江省相关标准和规范要求，未违反国家工程建设强制性条文；

4、在技术水平和综合效益等方面居浙江省同类项目的先进水平。

第七条 协会在对征集的优秀勘察设计成果初审基础上，组织召开浙江省勘察设计行业优秀勘察设计成果展示和技术交流会。会员单位自愿报名参加浙江省勘察设计行业优秀勘察设计成果展示与技术交流会。

第八条 交流会上所有参会的优秀勘察设计成果均可进行展示和技术交流，展示和技术交流的内容应符合相关规定。交流会期间成立的技术委员会，对征集到的且进行展示与技术交流的优秀勘察设计成果进行认定。

第九条 浙江省勘察设计行业优秀勘察设计成果认定遵循公开、公正和优中选优的原则，倡导适用、经济、绿色、美观，应彰显中国建筑文化和技术创新。

第十条 浙江省勘察设计行业优秀勘察设计成果每年认定一次，认定的优秀勘察设计成果分为一等、二等和三等共三个等次，并实行总量控制。

第十一条 交流会认定的浙江省勘察设计行业优秀勘察设计成果分为综合类和专项类。认定的综合类成果名称为“浙江省勘察设计行业优秀勘察设计综合类×等奖”；认定的专业专项类成果名称为“浙江省勘察设计行业优秀××专业（专项）×等奖”。

第十二条 浙江省勘察设计行业优秀勘察设计成果授予对象为勘察设计成果的完成单位和主要勘察设计人员。

第十三条 交流会认定的浙江省勘察设计行业优秀勘察设计成果建议名单和授予对象等相关信息在协会网站公示。

第十四条 公示结束后，协会发文公布浙江省勘察设计行业优秀勘察设计成果名单和授予对象等相关信息。

第十五条 浙江省勘察设计行业优秀勘察设计成果的展示、技术交流与认定活动不向会员单位和成果完成人收取任何与此相关的费用，所需费用由浙江省勘察设计行业协会承担。

第十六条 浙江省勘察设计行业优秀勘察设计成果展示、技术交流与认定活动接受会员单位的监督。

第十七条 优秀勘察设计成果的完成单位和勘察设计人员应承诺成果的真实和完整，要实事求是，不得弄虚作假，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有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取消成果完成单位和相关人员参与交流会的资格，并取消其参加下一年度交流会的资格。

对已经获得认定的浙江省勘察设计行业优秀勘察设计成果，若发现严重质量问题或完成单位在申报过程中存在严重违纪、违规行为等情形，协会将会同推荐单位进行调查核实，一经核实，取消优秀勘察设计成果认定，三年内不再接受该成果完成单位和相关人员参加交流会。

第十八条 浙江省勘察设计行业协会从认定的浙江省勘察设计行业优秀勘察设计成果中，择优推荐申报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和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奖。

第十九条 协会通过网站和相关媒体对认定的浙江省勘察设计行业优秀勘察设计成果进行宣传，组织论坛和技术交流会对代表性优秀成果勘察设计成果进行深入交流、剖析和点评。

第二十条 根据本办法，协会可另行制定浙江省勘察设计行业优秀勘察设计成果的展示、技术交流与认定活动相关综合类和专业（专项）类的实施细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浙江省勘察设计行业协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经浙江省勘察设计行业协会六届九 次理事会审议通过，自2019年3月22日起执行。

